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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先秦儒家义利观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人义利关系方面的思想。孔子对义利主体
进行了明确区分，最典型的莫过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的“君子”是指居社会高位的统

治阶层，“小人”是指居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对于统治阶层，要使他们明白仁义之所在即是国家

大利，而谋取国家利益之途就是实行德治，惠泽于民，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对于普通民众，要告知他

们物质利益之所在，并对其因势利导，加以道德教化，使之合理正当地谋取利益。孟子的义利思想

多是从政治层面针对在位统治者而阐发的，认为统治者为政应首先“制民之产”，然后才能“驱而之

善”。孟子通过区别“士”与“民”，明辨“恒产”与“恒心”之间的关系，为孔子德治理念中“先富后

教”的具体主张找到了理论依据。在孟子看来，“士”的历史使命是救世担当和培养独立的理想人

格，而“民”的任务首先是足食富之，然后才是道德教化。荀子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和孟

子的义利观，主张在对利益主体进行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在政治层面应对统治阶层提出崇仁尚义、

不与民争利的要求；对于下层民众的物质需求，则要求统治者养欲教民、实行先秦儒家的王道之治。

不同于孔孟的是，荀子倾向于从人性论的角度为人的利欲根源寻找理论依据。先秦儒家并不否认

人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为，只是要求不同利益主体应在具体情况下对利益的选择保持合理的价

值取向。如何从现代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从而实现其现代转换，这是当下亟待推

进的工作。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如何求利、怎样权衡利益的取舍，先秦儒家利益观可给

予我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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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孔子、孟子、荀子等为代表，先秦儒家在我国
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特殊社会环境和具体

语境下，对义利问题曾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论述，

由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先秦儒家

所言之义利包含的内容是有具体指向的，一旦脱离

当时的具体环境，其关于义利的诸多思想就可能被

误读。鉴于此，本文拟将先秦儒家义利观放回到其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并结合孔子、孟子和荀子的相关

论述，对其内涵进行原意解读。

　　一、见得思义———孔子义利观

孔子在《论语》中关于义利问题的阐述有很多，

在对这些言论进行分析之后不难发现，孔子在阐述

义利观时有一个明显特征，即首先对利益主体进行

明确划分，然后再对不同主体与利益之间的关系进

行具体分析，从而使其义利观与自己德治天下的整

个思想体系相辅相成。

首先，孔子在对义利问题进行阐述时，明确对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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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主体进行了区分，最典型的莫过于“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１］（Ｐ４０）。孔子不仅把“义”与“利”二者

各执一端，而且还以“君子”和“小人”这两种主体分

别对应之。“君子”与“小人”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

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以往学者们将这句话理解为：德

行高尚的君子知晓仁义，德操不修的小人只懂得谋

取利益。由于明白道义的君子与只知道利益的小人

在道德上有高尚与低劣之分，因此，自然而然地就会

推断出君子之义重于小人之利。对孔子这句话如此

理解并进行这样一番推论不免过于武断。关于“君

子”与“小人”的论述，《大学》中有记载，“君子贤其

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２］（Ｐ２），朱熹为此

作注，“君子，谓其后贤后王；小人，谓后民也”。这

里的“后贤后王”，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君世

主，也就是列于社会高位的统治阶层；而“小人”指

的是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另外，余英时通过对“君

子”含义的考证后也认为，君子的最初本意是特指

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只是到孔子这里才逐渐具有道

德身份含义，但是《论语》中所述之“君子”，承袭了

古代社会身份的涵义。余英时还特别指出：“‘君

子’和‘小人’相提并论时，前者指在位的贵族，后者

指供役使的平民。”［３］与之不谋而合的是，德国著名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也

详实地描述了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君子”的这种身

份特征：“内在涵养与外在处世都和谐、淡泊的‘上

等人’，即‘君侯式的’高贵的人（君子）”，以及“人

们把有儒家教养的人称为君子———‘君侯式的男

子’，本来的意思是‘勇士’，在孔夫子本人口里则意

味着‘有教养的人’。君子这个词产生于那种对于

政治权力有世袭卡里斯马资格的宗族进行等级制统

治的时代”［４］。在这里，马克斯·韦伯不仅明确了

“君子”这一身份的社会地位，清晰地突显出这一时

期儒家之“君子”所体现的人格特征，而且更为重要

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关于儒家之“君子”的

相关记载，也从侧面为先秦儒家思想体系中“君子”

的涵义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佐证。

因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的“君子”

当指居社会高位的统治阶层，“小人”当指居社会下

层的普通民众。此外，对于这句话中“喻”字的意义

不同学者也有不同的理解。《何晏集解》、刑籨疏的

《论语注疏》中有注：“喻，晓也”，也就是明白、知道

的意思。这种按照字义来解释这句话，即明确“君

子”与“小人”所知晓的事情有所不同，也是后儒对

孔子此言的通常解释，并从中演化成今天我们所了

解到的通常含义：君子才能懂得义，而小人只懂得追

求利。但是，在孔子所处的先秦时期，喻通“谕”，据

《说文解字》解释：谕，告也。段玉裁对此作注：“凡晓

谕人者，皆举其所易明也。《周礼·掌交》注曰：谕，告

晓也。晓之曰谕。其人因言而晓亦曰谕，谕或作

喻。”［５］另外据《广韵》所注：喻，本作谕，譬谕也，谏

也。由此可见，将“喻”解释为“告知”引据似乎更为

充足。现代人阅读古代文献，务必回到文献创作时

期的文化背景下，回到古人提出某些思想的传统语

境中，切不可将我们现代人的语言、语法及其使用习

惯生硬地套用在古人思想和古代文献中。因此，通

过语境还原，孔子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针对身居社

会高位的君子阶层，需要告知他们道德仁义，而对于

身处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需要用利益引导他们，使

不同阶层的群体各求所需，从而各得其所，如此理解

似乎更加符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对

于有社会地位的统治阶层来说，使他们明白仁义之

所在即是国家大利，而谋取国家利益之途就是实行

德治，惠泽于民，进而实现国富民强；对于广大普通

民众，需要告知他们物质利益之所在，并对其因势利

导，加以道德教化，使之合理正当地谋利取益。

其次，立足于以上对义利主体的明确区分，孔子

进而针对不同主体的不同情况，做出了仁治天下的

理论设定。这一理论设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统治

阶层而言的。据史籍记载，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

周武王灭商之后，封先代贵族纣王之兄微子启于宋

国，由此可以大致推测，孔子乃殷商后裔。虽然到他

这个时候家族已经没落，但这似乎并没有黯淡孔子

心中的君子荣耀，因此，孔子在精神上一直以上流社

会人士自居。所以，孔子的很多思想主张主要是直

接与统治阶层对话，并没有直接面对下层百姓。在

孔子所处的时代，统治阶层忝居高位、尸位素餐者

多，德高恤民者寡，这极有可能是孔子赋予“君子”

以道德属性的现实社会背景。孔子时代的“君子”

多身为贵族，即在位统治阶层，大多不必为生计操

劳，因此，孔子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君子喻于义”：

认为对统治阶层要告知于仁义道德，让他们懂得广

大民众之所需并努力为满足百姓需要创造良好条

件，因民之利而利之，从而使百姓实现安居乐业。与

在位统治阶层境况明显不同的是，位于社会下层的

广大民众终日为生计操劳，满足生活需要的衣食住

行等物质条件是他们生活的重心，因此，“因民之

利”中的“民之利”应指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各种物

质条件，这里所言之“利”应是一般意义上满足个人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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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物质利益，即百姓维持正常生活的合理欲求，

所以，“民之利”的“利”同样没有道德属性可言。作

为统治阶层，要知晓社会大义，体察百姓疾苦，满足

广大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从而使“民之利”得以实

现。统治阶层只有以民之利为利，施行仁政，方能治

国平天下。

最后，孔子还对统治阶层这个义（国家大利）的

主体在利观念思想中进行了理论设定，即通晓礼乐

道德，以仁治天下。这实则就在政治实践层面正确

诠释了“君子喻于义”的完整内涵。接着，孔子又对

利的主体“小人”作了理论设定。它的首要涵义是

满足生计需求，然后在食饱衣暖的前提下，具备一定

的物质基础来接受道德教化。在孔子思想体系中，

这种“小人喻于利”的理论主张同样需要统治阶层

去具体执行，这就是先秦儒家所提倡的富而后教的

治世模式。早在孔子之前，春秋时期齐国之相管仲

就曾讲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６］。

在中国农耕时代，农业是社会的根基，温饱问题是关

乎全社会民众的基本问题，人们生活最重要的需要

莫过于衣食。因此，在基本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的

情况下，要求百姓忍饥受冻去讲求礼义廉耻，这是根

本不现实的。管仲明确表达了物质生活的殷实富庶

对于一般民众道德教化的现实意义。当然，物质生

活的满足只是追求精神生活的前提条件而并非充足

理由，要真正实现精神富有，还需要其他的必要条

件。这里只是强调物质生活对于道德教化的基础作

用，在这一点上，孔子的义利思想与管仲的牧民主张

的出发点非常一致。《论语·子路》中记载：“子适

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

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１］（Ｐ１４４）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口虽是经济

发展的前提，但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还要对民众进

行道德教育。也就是说，富民是教民的基础，而教民

是在位统治者实施仁政的必要手段。由此可知，对

于教化民众而言，使民众生活富庶这个前提是不可

忽略的。因为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民众而

言，他们所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仓廪衣食对于

百姓生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历朝

统治者几乎都认识到，治国之道的首要之处在于得

民心、顺民意，正所谓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所

以，孔子对管仲提出的这种先仓廪衣食而后礼义廉

耻的治国主张深以为然，并在此意义上要求统治阶

层对广大民众实施“庶—富—教”的治世模式，从而

实现仁治天下的社会理想。

　　二、居仁由义———孟子义利观

如果说孔子对义利问题的阐述多以先秦儒家仁

治天下的社会理想为最终归宿，那么孟子的义利思

想则主要是对社会正义内涵的发挥。孟子不仅继承

捍卫了孔子的仁学思想，而且立足于其尚仁的观点

又发展出了贵义的思想，“义”贯穿了孟子的整个思

想体系。如果将孔孟的仁义思想具体纳入义利范畴

之内，可以说，孔子之仁是爱人，而孟子之义是助人；

如果说仁的本质是博爱，那么义的精髓就是广利。

在一定意义上，孟子义利观中的“义”则凝聚着广利

天下的思想和情操。对孟子义利观的阐述，需要结

合《孟子》中的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孟子·梁惠王

上》中记载，孟子去见梁惠王，梁惠王问孟子有何利

国主张，孟子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７］（Ｐ１）依据孟子建议梁惠王“言仁义不言利”这

句话，以往很多学者得出孟子重义轻利的结论，甚至

还有人由此断定孟子将义与利完全对立起来，走向

贬斥利、抬高义的极端。学者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或

许有他们自己的立场和理由，然而似乎有失公允。

要把握孟子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义利思想，需要对相

关文本进行认真考究，并对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和

特殊语境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出相

对公允的结论。

首先，孟子这一思想有着确切的对象。孟子在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句话中明确将主

体界定为“王”所处的这个阶层，是针对特定对象

“王”所阐发的。也就是说，孟子对重视仁义、不必

曰利的主体范围作了限定，它只是针对在位统治阶

层，并不是要求天下所有人都只讲仁义、不顾利益。

其对义利问题的阐述首先对利益主体作了明确划

分，在这一点上，孟子的思路与孔子是一致的。此

外，对于此句中的“义”也要做符合当时具体实际的

理解。孟子从国家大利的角度和广利苍生的视角，

将此处的“义”主要阐释为治国方略。在孟子当时

所处的七雄并争的战国时期，社会上存在着两种截

然不同的治国方略：一种是先秦儒家孔孟主张的

“王道”政治。孟子坚定地认为，君主如果能够轻徭

薄赋，以仁政教化百姓，以道德感化力使天下人自觉

归顺，就可以实现国家富足强盛，天下长治久安。另

一种是不重视仁义道德、以富国强兵为政要的“霸

道”政治，这是当时各诸侯国君主热衷的政治路线。

当时，各诸侯国之间战端频起，争城掠地，导致社会

动荡不安，百姓流离失所。国家之间相互攻伐，国内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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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不堪繁重的赋役之苦。针对这种社会现实，孔

子作《春秋》而“使乱臣贼子惧”，孟子明确表达了自

己的态度：“春秋无义战”［７］（Ｐ３２４）。由此可见，先秦

儒家对当时不合礼法、不符道义的战事与政治持坚

决反对的立场。孟子认为，国家统治阶层如果不讲

仁义，只知谋求眼前利益，不念生民涂炭之苦，只顾

开疆拓土之利，终究会导致城毁庙摧、国将不国。另

外，对于孟子所说的“利”也要仔细斟酌。梁惠王讲

“将有以利吾国”的“利”是使动之意，也就是“使我

的国家受利”的意思。然而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

中，国家乃君王一家一姓之国家，“利于国”与“利于

王”常常难以分清界限，所以梁惠王所言“利于国”

就与使其个人得到好处在本质上所差无二。但是孟

子讲的“何必曰利”，并不是接着梁惠王“利吾国”之

“利”的意思来讲的，而是特指“霸道之利”。对此，

朱熹做注：“王所谓利，盖富国强兵之类。”［２］（Ｐ３４５）据

此，把此句中的“利”理解为“霸道之利”，应该是比

较准确的。由此可见，孟子提出的“言仁义不言利”

的观点，乃是针对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国君攻伐争利

这一当时社会现状而阐发的，要求君王实施“以仁

义德政为利，不以个人私利为利”的治国方略。

其次，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面对梁惠

王“何以利吾国”的发问，开门见山向梁惠王表明自

己的观点，即君王要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接着，

孟子就从正反两方面分别论证了君王“以义为利”

和“以利为利”分别会给国家带来的完全不同的后

果，然后，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君王以义

为利，求利有道。孟子对梁惠王言，上至君王、大夫、

士，下至庶人百姓，如果全国上下人人都争相言利求

利，那么国家就将陷入危机；如果拥有万辆兵车的国

君被弑杀，那么这个弑君者一定是国内拥有千辆兵

车的大夫；如果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君被弑杀，那么这

个弑君者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在万乘之国

拥有千辆兵车，抑或是在千乘之国据有百辆兵车，这

已经算是拥有很强大的实力了。如果人人都见利忘

义，那么他们得不到利益是不会满足的。然而，从来

没有人讲仁爱而遗弃自己的亲人，没有人讲正义而

不先顾及自己的国君。可见，孟子先是从反面对君

臣上下只知以利为利、求利无道的做法做出了弑君

杀父的后果预料，然后又从正面阐述如果以义为利，

那么就能“仁不遗其亲”“义不后其君”［７］（Ｐ１）。因为

求利有道，不以其道则不得利。在这里，孟子所论述

的求利之“道”就是行仁政之王道。

另外，孟子为了推行仁政，针对统治阶层明确提

出了“与民同乐”的要求，并将其作为衡量统治者的

“乐”是否正当的一个原则。齐宣王在雪宫接见孟

子时，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乐

民之乐者，忧民之忧者。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７］（Ｐ３３）作为身居高位的统治阶

层，只有做到与民同乐，才能得到域中百姓的诚心拥

护与爱戴。因为对于身处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而

言，令他们所忧抑或是所乐的事情无非维持生计的

衣食住行，作为一国之君只有做到以民为本，忧民之

所忧，乐民之所乐，时刻关注百姓所关注的事情，尽

力满足百姓的基本生活需求，才能深得民心，进而得

天下。“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

之大害也。救之，义也。”［８］百姓要维持日常生活就

要满足衣食需要，也正因如此，衣食缺乏对百姓而言

是他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困境，因此在先秦儒家看

来，解救百姓的生活困苦是一国之君所应该履行的

责任和道义，如果君主切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就可

以说是符合道义的。同理，孟子认为，齐宣王“好

货”“好色”之疾并非不可原谅的大错，“王如好货，

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７］（Ｐ３６）仁政不过

是先王善推其不忍人之心的结果，只要君主做到推

己及人，与民同乐，王道理想自然就会实现。孟子要

求统治者要以义（国家大利）为利，不要以个人之利

为利，躬行仁义，以天下万民之利为利，从而实现家

国大治，而对于统治者自身合理的利益需求则不必

苛求，其在统治者实施利国利民政策的过程中会自

然而然地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在位统治者的个人

私利与国家大利在治国的实践过程中会实现统一。

因此，按照孟子的思想理论，统治者无论是从谋求自

己利益方面去思量，还是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角

度来考虑，但就落实在现实行动上而言，他需要采取

的最优政治路线只能是先秦儒家的王道之路。

总之，在孔子富而后教的德治思想基础上，孟子

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的仁治思想，提出了王道的

社会理想，而王道之首义在于实行仁政。仁政的基

本含义是薄赋省刑，治民之产，实施礼乐教化，使百

姓过上温饱殷实的生活。正如孟子在《孟子·梁惠

王上》中所描绘的：在每户百姓的五亩小宅周围，树

之桑麻，饲之家畜，这就保证了百姓衣帛食肉的供

给；让百姓按时令进行农耕生产，这就消除了数口之

家忍受饥馁的忧患；使百姓免除饥寒之苦，得到衣食

的满足，在此基础上对其实施伦理教化，使其明白孝

悌之义，这样一来，天下民众就必将自觉归顺。在这

里，孟子不仅为梁惠王指明了一条王天下的王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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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而且更是描绘了一种古代农耕社会田园牧歌式

的生活，这种生活，千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国小农孜孜

以求的社会理想。

如上所言，先秦儒家的思想和政治主张，很多时

候是在与在位统治者阶层直接对话中而阐发的，关

于义利的思想也不例外。因此，孟子的义利思想也

多是针对在位统治者从政治层面而阐发的。孟子对

王道理想的阐释，承袭了孔子先富后教的理念，亦遵

循了“因民之利而利之”的原则，正所谓“所欲与之

聚之，所恶勿施尔也”［７］（Ｐ１７１），故认为统治者为政应

该首先“制民之产”，然后才能“驱而之善”。比较孔

子与孟子的王道仁政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在义与利

的问题上，孟子通过区别“士”与“民”，明辨“恒产”

与“恒心”之间的关系，为孔子德治理念中“先富后

教”的具体主张找到了理论依据。“无恒产而有恒

心者，惟 士 为 能。若 民，则 无 恒 产，因 无 恒

心。”［７］（Ｐ１７）孟子将利益主体分为两类，即“士”与

“民”（类似于孔子所划分的君子与小人）。在孟子

所处的时代，“士”已经开始脱离原来所处的贵族阶

层，逐渐丧失所拥有的贵族身份而沦落为四民之首，

这是“士”社会身份的变化。与此同时，孟子在精神

方面对“士”提出了独立人格的要求：即使饱经忧

患，身处艰难困苦的环境，“士”亦当有人格自尊，成

就坚忍不拔的意志品格。然而，这种精神要求并不

适用于“民”。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无恒产则无恒

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７］（Ｐ１７）。所以

在孟子看来，“士”的历史使命是救世担当和培养独

立的理想人格，而“民”的任务首先是足食富之，然

后才是道德教化。在某种意义上，孟子所提出的王

道仁政，就是士君子阶层广利万民的社会理想。

　　三、以礼正利———荀子义利观

荀子一定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和孟子的义

利观，主张在对利益主体进行明确划分的基础上，在

政治层面应对统治阶层提出崇仁尚义、不与民争利

的要求；对于下层百姓的物质需求，则要求统治者养

欲教民、实行先秦儒家的王道之治。这是荀子与孔

子和孟子在义利观方面的相似或相通之处。不同于

孔孟的是，荀子倾向于从人性论的角度为人的利欲

根源找到理论依据。

首先，《荀子·荣辱》篇云：“好利恶害，君子小

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９］（Ｐ２５）也

就是说，无论是身居高位的道德君子还是下层的普

通小人，在本性上同有好利恶害之心，这是没有什么

本质差别的，只是他们用以求取利益的途径不同而

已。这样，荀子就从人性的角度，为人们求利的欲望

和行为找到了理论依据。荀子在《性恶》篇中说道：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９］（Ｐ２４１）于是，在提出人的

自然本性是恶、而善是后天人为的结果这一观点之

后，荀子继续论证了人的本性天生就有好利之心，如

果依顺这种好利本性，那么就会产生争抢掠夺而丧

失谦卑辞让。在荀子看来，好利是人生而具有的自

然本能，这种自然本性本不具有道德属性，后来人们

之所以对求利行为做出是非对错的道德评断，根本

上乃是由于人们求利手段的合理与否。荀子在利欲

问题上所阐发的此类观点还有很多，比如，“饥而欲

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此人之情性

也”［９］（Ｐ２４３）。饱食暖衣是人生存所必需的，也是任何

人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所以求利乃人之本性。

荀子虽然肯定了物质利益是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

本因素，但是并不认为人可以肆意妄为地谋求利益，

因为在荀子的义利观念中，求利存在着一个是否合

乎道义的问题。对于任何人而言，义与利都是兼而

有之的两种需求，即使是尧舜这样的圣君先王也不

能去除人们追求私利的欲望，只是他们能谨守道义

来克制对利欲的追求；即使是桀纣这样的暴君也不

能去除人们对道义的爱好，只是他们对道义的爱好

战胜不了对利益的追求。荀子明确指出，可以通过

教化让民在好利的同时又不违背道义的原则。所

以，荀子提出处理义与利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以

义取利，这一观点既承认人人皆有好利的自然本性，

同时也反对“惟利所在，无所不倾”［９］（Ｐ２５９）的极端唯

利论，以使自己的义利观更加合乎义理和人情。

基于自己的人性论，荀子分别阐述了不同利益

主体在政治层面上的不同主张。他认为，国君要想

治理好国家，就要使道义胜过私利，一旦私利胜过道

义，社会就会混乱不堪。道义与私利的取舍完全取

决于一国君主：国君重义则义克利，国君重利则利克

义。因此，一国之君不应该谈论财富多少，诸侯之君

不应该谈论利害得失，大夫与士不应该谈论财货流

通，自士以上不与普通民众争职业和财利，如此一

来，百姓就不会为生计困扰。荀子对居上位的统治

者提出的要求是，国家百姓大利重于个人私欲，国君

需要做到崇德尚义，不与民争利；而对于下层普通民

众来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利”［９］（Ｐ３１２），积极谋生，

无所谓是非对错。在肯定了求利是人的自然本性，

以及物质利益是人生存的基础之后，荀子对义利问

题的分析并没有就此停留在如何求利上，而是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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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在后天修为上对义利与荣辱的关系展开深刻思

考。荀子在《荣辱》篇中写道：“荣辱之大分，安危利

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

常通，辱者常穷。”［９］（Ｐ２４）对人而言，荣辱显然并非简

单易事，尤其在荀子所处时代，它常常与人的安危利

害联系在一起。因此，荀子只有论述清楚“安荣”与

“危辱”的问题，才会得出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

常体的观点。

不过，对于荀子在“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

义者辱”这句话中所表达的观点，需要对其进行仔

细分析之后才能做出评判，切不可失之于片面。对

于荀子荣辱观的分析，可以先借助《正论》篇中的相

关论述来思考：“有义荣者，有势荣者；有义辱者，有

势辱者。”［９］（Ｐ１８７）在这里，荀子把荣辱区分为两端，即

义荣、势荣和义辱、势辱。其中，由于个人道德高尚

而获得的荣誉为义荣，相反，因为个人不道德的行为

而遭受的耻辱为义辱，这两者皆为“由中而出”，取

决于己；而由权势地位带来的荣誉为势荣，外界强加

于己的侮辱为势辱，这两者都属于“外至而来”，与

个人的善恶无关。由此看来，“先义而后利者荣”之

“荣”应该将其归结为义荣，同理，“先利而后义者

辱”之“辱”也应当理解为义辱。然而，在现实社会

中往往不乏这样一些情况，即先义后利者未必不遭

势辱，而先利后义者极可能取得势荣。因此，在对荀

子将人的行为荣辱归结为义或利进行分析时，切不

可忽视了荀子对势荣、势辱的阐述和区分。

荀子对荣辱类别的区分是为了明确君子与小人

不同的道德价值取向。君子虽不免遭受由于外界因

素施加于己的势辱，但不可以由于自己的道德行为

失据而招致义辱；小人虽可以得到因为外在权势而

带来的势荣，却不会获得由于自己德性操守所追慕

的义荣。“义荣势荣，唯君子然后兼有之；义辱势

辱，唯小人然后兼有之，是荣辱之分也。”［９］（Ｐ１８７）既然

义荣与势荣只有君子才可以兼而有之，那么能够做

到先义后利的只有君子；既然道德修养高尚的君子

不可以有义辱，那么也就只有小人才可以先利后义。

正是由于先讲利而后言义，所以才有可能招致义辱

与势辱。分析荀子的义利观与荣辱观，可以察觉居

社会高位的君子阶层，得到因社会权势带来的势荣

实属平常的现实存在，君子阶层的社会基础为其获

得义荣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可能，但是要真正拥有义

荣并非易事。荀子对义利先后与荣辱类别的辨析，

其目的是为君子阶层的道德行为提供一种实践理性

指导以及道德价值取舍的应然判断。荀子通过对义

与势、荣与辱进行鲜明对照，要求君子阶层先义后

利，重义荣而拒义辱，而这一要求仅仅是针对居社会

高位的君子阶层，并不包括孳孳为利的小人群体。

其次，在对待民众的教化问题上，荀子的理论与

孔子富而后教的思想，以及孟子的王道仁政主张大体

一致，即主张在满足民众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对其

进行道德教育。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思想又与孔孟有

些不同。荀子在对孔孟的义利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

基础上，同时又根据现实需要，重新对义利观念进行

了创造性综合。针对统治阶层提出的节用薄赋的富

民措施，荀子希望统治者奉行节约，从而减少百姓负

担。荀子认为，节用是百姓富裕、国家富足的必要条

件，“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９］（Ｐ８６），明确

指出国家富足的根本在于统治者节制用度，先使百

姓富裕起来，国家才会府库盈余。如果统治者肆意

挥霍奢侈浪费，势必会导致百姓贫穷，无法进行农业

生产，最终生存难以为继，如果真走到这一步，即使统

治者想巧取豪夺也不会有任何收获。另外，先秦儒家

不仅要求统治者节用薄赋，还倡导使民以时，减少对

百姓人力的使用。因为在农耕时代，劳动力始终是从

事农业生产的最基本要素，是民富的基本条件。孔子

提出“使民以时”［１］（Ｐ４），认为要根据时令季节合理安

排，在不误农时的情况下派遣劳役。孟子也提出要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７］（Ｐ５）。由此可见，先秦

儒家认为，只要不夺农时，让百姓安心生产，就必然

会物质富足，百姓生活富裕，从而为改善社会风气提

供现实基础。荀子提出“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

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９］（Ｐ８７），并且认为

只要统治者满足这些富民的基本条件，以政裕民，首

先做到民富，而后自然会真正实现国富。

与孔孟有所不同的是，荀子提出这些民富国强

的主张主要是基于养欲教民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如

前所述，孔子提出富而后教的治世模式，其原因为

何，孔子并没有多讲；孟子对于自己治民之产等具体

的仁政主张，主要是基于“民无恒产，则无恒心”的

理论依据。而在荀子的义利观念里，义与利之间有

着真正的内在关联。荀子认为，礼产生的根源在于

“人生而有欲”，如果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不

去追求，而一旦物欲追求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限度，

就很容易发生争夺与混乱。为了避免产生这种社会

混乱，国君便制定了礼制来解决人的无限欲求与现

实物质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在荀子看来，不管是

言仁言义还是言礼，在现实经验的层面都可以指制

约人们行为的伦理规范，所谓“礼者养也”［９］（Ｐ１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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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成人之利也。因此，荀子

认为，指导人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必须以物质利益为

基础，不能脱离物质空谈道德，义不可能脱离开利而

单独成义，道德起源于现实物质，当然也就为指导人

们现实活动而存在，义的目的不在自身，而是以利为

事。义与利的关系落实到政治层面上的治国主张，

就表现为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

性”［９］（Ｐ２９３），教理民性以富养民情为前提，富养民情

也必须接受道德的教化与约束。

在荀子看来，欲的多寡和是否存义与世之治乱

并无必然的关联，善恶治乱的关键不在欲而在心，在

心之是否“中理”，心之所在中理，则欲虽多，也无害

为善、为治、为义，反之亦然。荀子认为，作为人的生

理本能的欲望情感是一种自然存在，这种自然本能

并无善恶之分，但如果脱离道德伦理的有效节制任

其恣意泛滥，结果势必会走向恶。行义的意义则体

现为：正确引导人的自然欲求，使之得到合理的满

足，“欲”在荀子思想中是需要满足和实现的对象。

因此，荀子的人性论实则表明，人天生而有欲，这种

自然欲求无所谓善恶，是构成人性、推动人的生命活

动不可或缺的天然存在，然而人满足自然欲望需要

遵守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理性原则。荀子根据现实

情况对人性进行理论分析，将义理与利欲统一起来

以体证生命存在的内在本质。义与利的统一是荀子

结合先秦儒家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所进行的思想综

合在其义利观念中的体现，在个人层面，义利统一可

以修成圣贤人格；在国家层面，义利合一则可以实现

王道之治。

　　四、结语

义利的内涵，不同时代不同情况下理应做区别

分析，对于正当物质利益的追求，先秦儒家从未否定

过。因此，后世学者对先秦儒家义利观进行正确考

察和分析，既是对先哲的尊重也是对历史的负责。

说到底，先秦儒家学说之宗旨是培养一种践道者，即

塑造一批能够担当文化历史使命的特殊阶层。这个

阶层中的精英文化品格，可以用于右任先生“计利

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那种社会担当和

圣人情怀来形容，而这份担当和情怀只是就特殊的

精英阶层而论的，并非针对所有人，尤其是下层广大

民众。

在中国传统哲学语境中，义利之辩重在区分公

利与私利。在冯友兰先生看来，利的主要涵义包括

两点：物质利益和为我动机。财富是中性的，其本身

并不具有道德价值，关键是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和

求利行为的动机，由此产生优劣好坏的各种结果使

人们做出衡量和取舍。先秦儒家从未避讳在道德领

域言利，且一向持坦然中肯的现实态度。君子虽忧

道不忧贫，但总可以“学，禄在其中矣”［１］（Ｐ１７８）。在

义与利的先后、取舍问题上，先秦儒家只是要求见得

思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１］（Ｐ１５８），从未将利与

义推至相互对立的境地。在政治领域，先秦儒家一

向主张统治者应推行德治仁政，对于在上位的统治

阶层提出成贤成圣的道德要求，对于下层广大民众

则一直主张富而后教的安治模式。先秦儒家对于广

大民众的物质利益需求从未有过忽略抑或否弃，而

是将满足广大百姓的利益需求的任务提到在位统治

者施政的首要议程。因此，在先秦儒家义利思想中，

利益并非如洪水猛兽般为人们所讳言，先秦儒家一

向重视中庸之德，凡事不主张过与不及。然而，后世

儒家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将义利思想进一步发挥，

将其抽象到“天理存，则人欲亡”的地步，这种将利

益推至与道义正相对立的思想，必是与先秦儒家义

利观的原意相悖的。

如何从现代角度更好地去理解儒家义利观，厘

清哪些是先秦儒家思想，哪些是几经历史发展变化

后异于先秦儒学初衷的后儒思想，弘扬先秦儒家义

利观的精华，正视并尽力纠正其中的理论不足，从而

实现先秦儒学的现代转换，这是当下亟待推进的工

作。另外，面对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环境，如何求

利，怎样权衡利益的取舍，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可给予

人们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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